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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同行》 

有关罪的真理（2） 
 

 

到底圣经怎样论到罪？到底有关罪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长篇大论的说明，人怎样犯罪得

罪神，而人在犯罪之后又变得怎样，以及人对罪的反应是什么等等。很多人都觉得，犯罪是

一件很不幸的事，也是很难去面对和解决的。但是，我们不是从人的角度去看，而是圣经到

底是怎么说的，神是怎样论到罪的，到底在神眼中，罪的性质是什么？ 

 

圣经很清楚把罪的本质向我们解说，首先，罪会污秽人的心灵，弄瞎人的心眼，罪能叫人眼

瞎，这当然不是指我们身体上的眼睛，而是指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的领会能力。正因为罪

能够蒙蔽人，所以那些犯罪的人，连自己在做些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自己一生下来就

是这样，而不知道自己时刻在做的，是叛逆神，得罪神的行为。保罗在林后 4 章，和林前 2

章都分别讲到“失丧的人”，或者说“属肉体的人”，不能明白神属灵的事，因为他们的眼

睛是瞎了的。他们一直随从自己习惯犯罪的本性生活和行事，那是受制于撒但的，所以我们

无法期待他们可以明白神属灵的事，不但如此，他们还是违抗圣灵，敌对圣灵的。 

 

不信神的人，他们的心眼是瞎了的，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方向，他们只是寻找心中所渴望的。

他们想拥有更多，想获得更多，他们尝试爬上更高的阶梯，希望得到更多的赏识，到底是为

什么呢？很多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只晓得顺着内心的驱使前进，他们内心总有一个欲

望在推动他们，要他们这样做，那样做。到底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

经历过，因为我们在不信耶稣之前，光景也是一样。 

 

原来这正是神的灵在人心中工作，神渴望人知道他内心所缺乏的，所需要的，不是别的，乃

是神，因为只有神才能使人生活得有意义，只有神才能够满足人的心灵，叫人得着真正的盼

望和感受生存的价值。神把需要放在人的心里，叫人去追寻，所以人要追寻完美的人生，四

处寻求心灵的满足，渴望使自己的生命活得更美，更好，这是很多人的理想和梦想。可是，

完美的人生，只有神才可以赐下，只有神才能够使人生完美，就好像一幅拼图，神掌握着那

最后的一块，只有神把最后的一块放上去，那美丽的图案才可以呈现在眼前。没有这最后的

一块，任由我们多么努力，我们依然是感到欠缺，感到若有所失。人生的完美，不全在于自

己的努力，也不在乎运气，而是在乎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能把我们带回神所定的完美里。

人靠着自己所作的很有限，也很脆弱，不堪一击。然而罪却蒙蔽人的心眼，叫人看不见正确

的人生方向，还以为自己是走在绝对正确的道路上，这是罪的特征。 

 

罪不但蒙蔽人的心眼，罪还污秽人的心灵。耶利米先知这样形容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虽然现代人教育程度是提高了，相对来说，是有更多和更大的智

慧，理论上是应该有更好的表现的。但可惜因为受到罪的蒙蔽，他们不认识真理，而罪又已

经污秽了人的心灵，所以人所行所做的，就更加邪恶，更加叛逆神了。当人踏出了神的旨意，

要独立自主的时候，所做的必然是自私的，自大的，狂妄的行为，必然是千方百计的去满足

自己内心的渴望，而不理会道德的规范和要求。很多权位越高的人，所犯的罪就越甚，因为

是借着自己的权位，去谋取更大个人的利益，而不顾别人的死活。 

 

罪蒙蔽人的心眼，罪也污秽了人的生命，我们现今所处的世界，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极度败

坏的社会，极度败坏的世界，到处都是一样，没有分别。有人的地方就有罪恶，有人的地方

就有败坏。即使是检讨自己的生活，我们也发觉原来是一团糟。多少时候我们在批评别人的

同时，发现自己原来也和他们一模一样，没有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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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作的决定，同样是错的，是自私的，是狂妄自大的，是目中无神的。不要以为受过高

等教育的人，他们的表现就会好一些；事实上不一定如此。也不要以为师出名门的人，他们

的操守就会好些，如果我们抱着高度的期待，也同样会让人失望。事实上，当人心中没有圣

灵的时候，人所做的一切决定，因为没有圣灵的指引，必然是随从自己的喜好，自己喜欢怎

样就怎样，不去理会神的心意，道德的标准，这是时代的悲剧。 

 

不错，不信的人是活在黑暗中，他们的心眼也是被撒但弄瞎了的，所以没有方向，不知所终。

但是基督徒又怎样呢？让人感到很可惜的，就是现代的基督徒，特别是在西方社会，所带出

来的见证和影响力，实在是太疲弱，几乎是完全失去。社会没有因为基督徒的存在而道德提

升，在西方社会一家公司里，有基督徒职员，跟没有基督徒的职员似乎没有多大的分别，因

为即使有基督徒，也带不出他们应该有的见证和影响力，家庭也是一样。 

 

我们看见在这末后的世代，罪恶泛滥，似乎是毫无拦阻，让人感到惊讶。犯罪数字不断的提

升，风气日渐败坏，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基督徒的缄默，妥协，少有反对的声音，失去光的

作用，失去了盐的味道，所以让罪恶越加猖獗。甚至不少弟兄姐妹也随波逐流，逐渐接受了

一些过去他们确认是罪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经常省察自己，问问自己是否

也在放纵，是否也开始容忍罪恶，甚至是作出部份的参与和认同而还不自知，我们的良心是

否麻木了，是否因为听得太多，耳濡目染，所以久而久之就被同化了呢？ 

 

老实说，不要把现在和五十年前的情况作比较，即使是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情况都不像今

天那么糟。今天，信徒对罪的容忍度真的让人吃惊。“罪”本质上是叛逆神的行为，是我们

要去对付的，但是我们竟然容忍，不但不反对，还为罪作出合理的解释。即使圣经里明明警

告我们，“这是罪！”但是我们却尝试用另一种方式去解释，说“圣经的意思不是这样，而

是这样，神岂是真的这样说吗？不是的！”于是我们昧着良心去歪曲神的命令。一些二十年

前可能被教会公开反对，严厉谴责的罪行，到今天竟然可以被某些教会容忍接受，这不是教

会倒退，出卖自己长子的名份，失去了见证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我们对圣经认同多少呢？我们的立场是否有所转变了呢？我们是否也

被骗了呢？我们现今对罪的态度和看法，是否和以前不一样呢？我们是否不敢和罪恶正面交

锋，认为即使是抗议也没有用，最后还不是一样的妥协吗？因此我们就连尝试也省了，这是

不是教会，特别是西方教会目前的光景呢？来 12:4，作者提醒我们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

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犹 3 节，作者也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

辩。”弟兄姐妹，这绝对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 

 

事实上，要打击罪恶的确是很困难的事，也不是我们凭一己的力量就可以做到的。然而，作

为神的儿女，我们最起码的，是活在真理之中，活在圣洁之中，这是我们的责任。别人怎样

也许我无权过问，也管不了；但是我们个人的生活是怎样呢？那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生活圣

洁吗？公义吗？纯全吗？我们有与罪同流合污吗？还是保守自己，谨慎自守，时刻儆醒出污

泥而不染呢？ 

 

我们对这个世界可以很宽大的接纳它，容忍它，跟它一起，不作任何抗争，既不去挑战，也

不去指责，就这么顺流而下，相安无事。然而这不是神要我们在地上过的生活。主耶稣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光不是隐藏在斗底下的，是放在灯台上的，这样才可

以照亮一家的人。”耶稣又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耶稣要求我们，“你们的

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神的心

意是要我们在地上活出光和盐的特质，在祂给我们的机会里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把我们生命

的见证活现出来。我们对主的心意体会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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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1:9，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

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当这样彼此代求。 

 

罪蒙蔽人的眼睛，罪败坏人的心灵，污秽人的思想。而到底犯罪有什么结果呢？当人接受罪

恶，当人叛逆神犯罪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呢？罗 5:12 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所带来的冲击是什么呢？后

果又是什么呢？神早就告诉亚当说，创 2:16-17：“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

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这些影响其实到今天依然一样，在创 3 章的

记载中，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自从吃了禁果之后，他们的生命就起了极大的改变─羞耻，惧

怕，被逐出伊甸园，死亡，痛苦，毁坏等等，都一一临到他们身上，而这些都是犯罪的后果。

今天，罪所带给人的结果依然是这些，罪不会带给我们正面的事，它总是反面的，消极的，

痛苦的。 

 

也许有些人会说：“犯罪是让人快乐的。”罪可以带给人欢乐吗？圣经希伯来书提到“罪中

之乐”，可见罪会暂时给人兴奋和刺激，叫人的身心灵获得欢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片刻

的欢愉过后，跟着是无尽的，一生的痛苦和毁灭，这才是最可怕的！不少人只谈罪中之乐，

但却不把真实负面的事说出来，误导了那些渴望犯罪的人。当夜深人静，独自一人，不能成

眠的时候，内心的愧疚，油然而生，很多人觉得自己卑鄙，污秽，下流，因而憎恨自己，但

却又摆脱不了罪，这是最让人痛苦的事。他们带着两种面貌来做人，白天是一副面孔，到晚

上独自一人的时候，又是另一副的面孔，人生来到这样的处境，身不由己是何等的痛苦。 

 

当然，有人良心丧尽，连这些感觉都没有，犯罪已经成为生活习惯，像是在做很正常的事那

样，丝毫没有受良心的责备，这其实是很可怕和危险的。弟兄姊妹，如果然你是叛逆神，如

果你是在做着不道德的事，在做污秽的事，但却没有不安的感觉，你要小心了，因为你的处

境很危险，你的良心已经开始失去功用，因为你已经一再的不理会良心的声音，最后就像圣

经所形容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完全失去了感觉。你甚至不再感到圣灵的督责，你很本

能的会为自己的罪作解释，你完全接受自己继续过这样的生活，你漠视神一切的作为，神的

恩典来到，你拒绝不要，断定自己不配得，这是很可怕的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光景到底怎样，但是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的，就是将来

我们各人都要在神面前接受祂的审判，这位神是透过圣经启示自己的神，圣经告诉我们祂是

全能的，圣洁和公义的。我们将要把我们所过的这一生，赤露敞开的呈现在祂面前，然后接

受祂的判决。我们得为自己所犯的罪负责，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神要定他们的罪，他们因为

拒绝耶稣的代赎和拯救，所以他们要为着自己的罪，而承受一切的后果，而罪的结局就是死

亡了。 

 

当人站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的时候，他是无话可说的，因为证据确凿。人再不能为自己辩护，

或者是求情，因为一切都太迟了。人在他有生之年，决心叛逆神，选择过离开神，自主独立

的生活，悖逆造他的主，偏行己路，又不接受神的感动和拯救，屡次表示不需要耶稣，坚持

把耶稣基督拒诸心门之外。到审判的那日，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虽然神爱世人，神不愿意

有一人沉沦，神愿意人人都得救，可是人既然生前坚决的拒绝神，神也只好对他说：“我从

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罢。”如果有人这样对你说，“我不认识你，

请你离去”，你可以一笑置之，根本不用理会；但是站在圣洁威严的神面前，听着神的这句

话，可不是说着玩的，那是悲剧的收场。罪所带给人的，就是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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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昔日怎样影响亚当和夏娃呢？罪让他们感到羞耻和惧怕，罪叫他们不得不离开神，经历与

神隔绝的痛苦。今天，罪怎样影响我们的生命呢？首先，罪会奴役我们。当撒但前来试探人，

要人犯罪的时候，撒但会装成光明的天使，说“要解放我们，把我们从束缚中解放出来。”

像它对六十年代的欧美年轻人说，“你们要从清教徒式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要享受性的乐趣

和自由，不要禁欲，不用节制，开放吧！解放吧，尽情享受吧！”结果，人们是所谓解放了，

他们去追寻性的满足，可是时至今日，情况怎样呢？很多人都做了性的奴隶，都受制于性欲，

艾滋病的泛滥，同性恋的泛滥，他们陷入了撒但邀请他们进入所谓自由的性爱中，而原来这

是更恐怖的束缚。 

 

罪的目的就是要奴役人，叫人失去自由，虽然形式有不同，但本质却是一样。每一种恶的习

惯都是要辖制人，奴役人的。而每一个不信耶稣，活在罪中的都是罪的奴仆，都是受自己的

欲望所奴役，受撒但所奴役，受罪性所奴役，不能不犯罪，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把人从罪中

真正释放出来。罪不但奴役人，罪还带来死亡。保罗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

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死亡在圣经里，不单是指肉身的死亡，肉身生命的终止，更重要的，是指人跟神隔绝，那是

灵性的死亡。罪使人与神隔绝，罪也使人与人隔绝，甚至是使人与自己隔绝。罪的本质是分

隔，罪是一个分隔者。罪使我们的身体成为撒但的工具，供撒但使用。不论我们有什么欲望，

吃的欲望，知识的欲望，性的欲望，爱美的欲望，各式各样的欲望，撒但一旦在我们里面挑

动之后，我们就得随着撒但所指使和挑动的，千方百计寻求满足。不论用什么方法，不论依

从什么途径，不要管这些，只要靠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获得满足，这是撒但愚弄人，叫人成

为牠的工具的明证。因此人就失去理性的，疯狂的犯罪，甚至彼此残害也在所不惜。 

 

当人犯罪得罪神之后，人就与神隔绝，死亡就临到了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只有神的恩典和大爱，才可以把失丧的罪人重新挽回过来，彻底从罪的奴役和

深渊中拯救出来。罪使人远离神，与神隔绝，而肉身也要面临死亡，但最终的是要面对神的

愤怒和审判，以及永远的刑罚。事实上，死亡不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乃是神对罪的报应。

肉身的死亡是因为罪的性质，所以人人都有一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得罪了神，所

以要面对死亡，即使信了耶稣，也一样要面对死亡。所不同的是，信耶稣的人在跨过死亡之

后，是与主在一起，保罗形容死亡是“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得无比的事。一个圣徒的死，

是睡在神的怀里，而且是神看为极为珍贵的。 

 

所以，死亡对信耶稣的人来说，绝对不是可怕的事，虽然它是犯罪的一个结果，但因为透过

耶稣基督的救赎，使人不但不用与神隔离，还可以跨过死亡的门坎之后，享受永远与主同在

的福气。但对于不信耶稣的人来说，死亡就是绝望，因为是进入永恒的痛苦和刑罚之中，这

是罪所带给人的恶果。但是一切在耶稣基督里的已经得胜了死亡。 

 

得救是很容易的事，只要存着简单的信心，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作成的救恩，那就是了。

罗马书十章九到十一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